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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 
穗卫行复〔2018〕13号 

 

申请人：麦某某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

法定代表人：章少树    职务：局长 
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 11号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（下称

“南沙区卫计局”）2018 年 7月 26日作出的《行政事项处理意见

书》，于 2018 年 9月 20日向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行

政复议。本委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南沙区卫计局 2018 年 7月 26 日作出的《行政事项处理

意见书》并重新作出处理。 

 

申请人称： 

1、南沙区卫计局仍未能就我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向广州市

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时递交质疑内容予以全部调

查并回复，包括血压计有效使用期限、黄某某口供内自称没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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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疾病和传染病，又怎会测出三期高血压；三期高血压症状测量

前与后有否采取有效救治方法进行的情况。 

2、在再补充完上述未尽齐全的调查结果后，若均被认定客

观真实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包庇罪犯的，言之确凿。希望上到局

长、调查人员，下到检测医师能在该回复函中坦诚承诺：“若将来

经更严谨督查证明为黄某某进行测量血压医师有渎职作假行为

的，自愿一起承担相关法律责任”，签上各人姓名便可，责任到位！ 

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我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过程和事实 

麦某某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向广州市南沙区委巡察办举报投

诉“质疑东涌医院对黄某某所出具的体检结果”，我局于 2018 年

1月25日收到广州市南沙区委巡察办转来麦某某举报投诉的有关

材料（〔2018〕2018006 号），并于 2018 年 3月 5日作出了回复《关

于麦先生反映事项的答复意见》（穗南卫信复〔2018〕7 号）。麦

某某于 2018 年 4月 10日向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行

政复议，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 2018 年 6月 7日作出行

政复议决定书（穗卫行复〔2018〕3号），撤销穗南卫信复〔2018〕

7号《答复意见书》，并责令我局依法重新作出处理。我局对事件

重新进行了调查，于 2018 年 7月 26日作出了《行政事项处理意

见书》，并于 7月 27日通过 EMS 邮寄送达（邮件路径显示 7月 29

日签收）给麦某某。 

二、我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证据 

（详见证据清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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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我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 行政机关应

当对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

督。 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

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第四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

门主管全国的医师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

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。 

四、我局作出的《行政处理事项意见书》事实清楚、适用法

律正确 

经我局再次核查：东涌医院南沙区看守所医务室（以下简称

医务室）持有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诊疗科目为：内科/外科/

妇产科；妇科专业/眼科/耳鼻咽喉科/口腔科/医学检验科/医学影

像科******；医务室梁某某及郭某某医师均具备《医师资格证书》

和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，其中梁某某医师执业类别是临床、执业范围

是内科、儿科专业；郭某某医师执业类别是临床、执业范围是内

科专业。因此，医务室及两名体检医生均具备合法执业资质。 

我局调取医务室保存的黄某某入所健康体检的相关资料，并

询问体检医生检查过程，基本信息如下：黄某某，男，48岁，在

2017 年千秋月 24 日被办案民警送拘到东涌医院南沙区看守所医

务室进行入所体检，测量黄某某生命体征：体温 37℃，心率 105

次/分，呼吸 18次/分；首次测量血压 195/135mmhg，复测量血压

178/130mmhg；体表未见明显异常，全身无新鲜伤口；心、肺、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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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；心电图：怀疑心房肥大，轻微电轴左偏。

体检医生根据二次测量的血压值，综合全部信息，作出“血压偏

高”的体检结果。 

综上，根据我局的检查，并没有发现医务室及体检医生伪造

体检结果，其作出的体检结果是客观真实的 ，没有违反医疗法律

法规。麦某某投诉所称的黄某某入所体检结果存在造假，没有事

实依据。 

五、对麦某某申请行政复议的回复意见 

1、关于麦某某认为我局未就其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向广州

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的质疑内容（包括血压计

的有效使用期限和黄某某的入所体检结果）进行回复的问题。 

我局 7 月 26 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理事项意见书》是针对 2018

年1月25日收到广州市南沙区委巡察办转来麦某某举报投诉的有

关材料（〔2018〕2018006 号）进行回复，已回复了其当时投诉内

容，麦某某在本次行政复议前并未提出过血压计的有效使用期限

问题。 

另麦某某所称的三期高血压症状测量前后有否采取有效救

治方法的问题，根据《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》的规定，我局无

权向麦某某提供黄某某病历等涉及隐私的资料。 

2、麦某某要求我局及东涌医院南沙区看守所医务室的全体

人员书面承诺对黄某某的入所体检结果承担连带责任，没有法律

依据。 

综上所述，我局依法作出的《行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事实清

楚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法，应当依法予以维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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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查明： 

一、申请人麦某某于 2018 年 1月 25 日到南沙区委巡察办信

访反映其母亲被黄某某打伤，报警后黄阁派出所送黄某某到东涌

医院体检。公安局根据“高血压”的体检结果出具免于行政拘留

的处理决定。申请人对该体检报告存疑，要求有关部门调查。南

沙区卫计局于同日收到南沙区委巡察办转送过来的相关材料并依

法开展调查。 

二、2017 年 11月 24日，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对

黄某某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将其送往广州

市南沙区东涌医院南沙区看守所医务室进行入所体检。当日的《入

所体检表》记载：既往病史：自诉高血压，T：37，P：105/分，

BP：195/135mmHg，复 BP：178/130mmHg。初步诊断：有异常，血

压偏高，怀疑心房偏大，轻微电轴左偏。东涌医院根据其体检结

果作出“建议停止执行拘留”的意见后，黄阁派出所于当日对黄

某某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处理决定。 

三、2018 年 3月 5日，南沙区卫计局向申请人作出《关于麦

先生反映事项的答复意见》（穗南卫信复〔2018〕7 号），认为东

涌医院当事医生是根据《广东省公安监管场所暂不收押及特许收

押入所人员暂定规定》作出“建议停止执行拘留”的意见。 

四、2018 年 4 月 10 日，申请人不服《关于麦先生反映事项

的答复意见》（穗南卫信复〔2018〕7 号）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

议申请。 

五、2018 年 6月 7日，本机关作出撤销《关于麦先生反映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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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的答复意见》（穗南卫信复〔2018〕7号）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

作出处理的穗卫行复〔2018〕3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。 

六、被申请人收到本机关穗卫行复〔2018〕3 号《行政复议

决定书》后，重新开展调查工作，向东涌医院南沙区看守所医务

室调取了医务室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、相关医护人员的《医

师资格证》、《医师执业证》、黄某某的体检材料及公安机关对黄某

某作出处理的相关法律文书。 

七、2018 年 7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重新作出《行政

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，主要内容：在东涌医院南沙区看守所医务室及

梁某某、郭某某两名体检医师均具有合法执业资质的情况下，体

检医师按照《广东省公安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入所体检项目》的

要求为黄某某进行体检，询问并实时记录体检内容和数据，结合

黄某某入所时生命体征及各项检查情况，综合全部信息，作出“血

压偏高”的体检结果是客观真实的，未发现违反医疗法律法规行

为。该答复函于 2018 年 7月 27日以邮件快递方式寄送给申请人。 

八、申请人于 2018 年 9月 2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 

九、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10 月 8日向本机关提交《行政复议

答复书》及相关证据材料。 

上述事实，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提交的下列材料为证： 

1、申请人提交的《行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。 

2、被申请人提交的《巡察办转办信访单》、《关于麦先生反映

事项的答复意见》（穗南卫信复〔2018〕7号）、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（穗卫行复〔2018〕3号）、《行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及送达回证、

东涌医院南沙区看守所医务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、郭某某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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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师资格证、执业医师执业证、梁某某执业医师资格证、执业医

师执业证、东涌医院南沙区看守所医务室黄某某体检资料、《中华

任命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执业医师法》等材料。 

 

本机关认为： 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：“行

政机关应当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

实施有效监督。”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：“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

理工作。”被申请人对其许可审批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东涌

医院医疗执业活动有监督管理的职责。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提出

举报投诉事项后，进行了有关调查取证工作，在规定的时限内向

申请人作出了书面回复并送达，履行了法定职责。 

二、东涌医院南沙区看守所医务室持有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

证》，诊疗科目包括内科、外科及医学检验科，为黄某某做健康检

查的梁某某及郭某某医师均具有《医师资格证书》与《医师执业

证书》，其为黄某某体检的行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并无不当。 

三、体检医师根据《广东省公安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入所体

检项目》的要求为黄某某进行体检，并如实记录其体检的内容和

数据，结合其入所时生命体征及各项检查情况，作出“血压偏高”

的体检结果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第二十三条之

规定。被申请人答复该体检结果客观真实，并无不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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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中提出血压计的有效使用期限及

三期高血压症状测量前后有否采取有效救治方法的问题，均不影

响体检报告数据及结果的客观性与真实性。且申请人之前的投诉

事项中并未提到前述两问题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并无不妥。 

五、申请人要求南沙区卫计局及东涌医院全体人员书面承诺

对黄某某的入所体检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，且其之前

的投诉事项中未提及该问题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并无不当。 

 

本机关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7月 26日作出的《行

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机关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

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
2018 年 11月 12日 

 

 

 

 


	



